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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對香港政制發展有決定權
按照我國憲法，中央具有決定特別行政區實行的制

度包括政治體制的權力，兩個產生辦法是香港特別行
政區政治體制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央具有決定權。香
港各界應當充分尊重中央在制定行政長官普選辦法過
程中具有的權力，特別是中央在有關討論出現偏離基
本法規定的傾向時，依法予以糾正的權力。
國務院發表的《「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
實踐》白皮書指出，中央擁有對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全
面管治權，包括行使憲法和香港基本法賦予全國人大
常委會的職權，其中第五點是對香港特區政制發展問
題作出決定。中央具有決定特別行政區實行的制度包
括政治體制的權力，是「一國兩制」成功落實的保

障，是香港繁榮穩定和港人根本福祉的保障，是香港
民主發展最可靠的保障，其基本立場、方針政策在出
發點和落腳點上都是一樣的，就是維護國家主權、安
全和發展利益，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

人大決定保持香港政治穩定
在香港政制發展的每一個關鍵時刻，中央都為香港

社會釋疑解惑、立牌指路。全國人大常委會已經兩次
就香港政制發展問題作出決定，對確保「一國兩制」
和基本法的正確實施，保持香港的繁榮穩定都發揮了
重大作用。2004年4月，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一次就香港
政制發展問題作出決定，息紛止爭，為香港經濟復
甦、民生改善創造了必要的條件。2007年12月，人大
常委會第二次就香港政制發展問題作出決定，明確了

普選時間表，為香港創造穩定的政治局面，2008年國
際金融危機香港安然渡過，說明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
對保持香港政治穩定的重要意義。這次人大常委會的
決定對落實行政長官普選，使500多萬香港合資格選民
第一次實現一人一票直接選舉行政長官的權利，將是
香港民主發展的歷史性飛躍，也是為立法會全部議員
實現普選創造條件。

促進香港社會凝聚共識
行政長官的報告反映出香港社會在提名委員會組

成、提名民主程序等一些核心問題上爭議較大，一些
人甚至提出了明顯違反基本法的主張，偏離基本法規
定的正確軌道。為促進香港社會凝聚共識，順利實現
2017年香港行政長官普選，常委會必須行使憲法和香
港基本法賦予的憲制權力，對普選的核心問題作出決
定。
常委會對普選的核心問題作出決定，具有一錘定

音、立牌指路的意義。由於反對派重施在立法會「拉
布」故伎，不斷重複他們明顯違反基本法的所謂「國
際標準」、「真普選」、「公民提名」、「政黨提
名」、「三軌制」等，企圖阻撓依法如期落實普選，
企圖讓對抗中央的人成為特首候選人。為了息紛止
爭，促進香港社會凝聚共識，人大為政改爭議「剪
布」，為香港實行普選確定正確方向，可避免浪費大
量時間和精力，避免政改走彎路。

必須保證國家安全「零風險」
據透露，人大常委會就2017

年特首普選核心問題作出具體規定的內容主要有：提
名委員會須參照選委會按四大界別分組組成，人數為
1200人；特首候選人須獲得提委會過半數支持；特首
候選人的人數為2至3人。人大常委會作出這樣的規定
是非常必要的。香港實行行政長官普選，是香港民主
發展的歷史性進步，是香港特別行政區政治體制的重
大變革，關係到香港長期繁榮穩定，關係到國家主
權、安全和發展利益，必須嚴格按照基本法，從香港
的實際出發，審慎、穩步推進。因此，中央必須確保
特首普選「要百分百的零風險」。當年鄧小平提出
「普選就一定能選出愛國愛港的人來嗎？」的疑問
時，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經過反覆討論研究，設計了提
名委員會來履行把關職責。以「過半數」門檻就是將
對抗中央的人拒之於特首大門之外，確保愛國愛港者
擔任特首。
同時，採用提名委員會提名行政長官候選人的辦

法，目的是在三個方面降低普選的風險：一是降低政
治對抗的風險，二是降低憲制危機的風險，三是降低
民粹主義的風險。要充分發揮提名委員會這三個方面
的作用，就必須堅持提名委員會按照四大界別等比例
組成，必須堅持提名委員會提名行政長官候選人要反
映機構提名的性質。

——人大常委會對香港特首普選核心問題作出決定系列分析之一

人大決定在政改關鍵時刻立牌指路
張德江委員長昨日主持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會議，決定將關於香港行政長官普選問題和

2016年立法會產生辦法的決定草案，提請常委會會議審議。有關決議案將於31 日下午進行
表決，決定是否可就兩個產生辦法進行修改，以完成「政改五步曲」的「第二步」。在香港
政制發展的每一個關鍵時刻，中央都為香港社會釋疑解惑、立牌指路。全國人大常委會已經
兩次就香港政制發展問題作出決定，對確保「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正確實施，保持香港的
繁榮穩定都發揮了重大作用。香港實行行政長官普選，既關係到香港長期繁榮穩定，更關係
到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必須做到「零風險」。只有確定「過半數」門檻，才能將對
抗中央的人拒之於特首大門之外，確保愛國愛港者擔任特首。

王振民：「過半數」是「一般要求」
邁步普選日後有改善空間 提委會符港工商城市背景

王振民昨日在出席香港新聞工作者聯會
舉行的白皮書座談會時，談到特首普

選的「門檻」問題。他說，香港是一個國際
性工商城市，而提名委員會就是按這個社會
結構，關顧包括工商、專業團體等參與「第
一階段」的民主程序，「第二階段」就是整
個社會一人一票。
他說：「我們談政治民主時，也要談政治的
科學。工商團體可能不民主，但符合政治科學。
香港這些關鍵的少數人，如果他們的利益得不
到照顧，最終受影響的是香港的普羅大眾。」

多數即過半 各地皆然
被問及有人要求由全港選民組成提委會，
他笑說如果是這樣，根本不用再投票，大家
應該明白提名和一人一票是前後兩個部分，
而大家不應該無限地追求提委會的民主成
分。針對「過半數提名」的要求，他認為很
多國家及地區，對於多數的定義都是過半
數，是很一般的要求。
被問及香港反對派近期常掛在嘴邊的「國
際標準」，王振民表示，大家可以看到，在
近代以來，民主在西方社會出現後，各國的

普選制度並沒有一個普遍的模式，大家也很
難找到兩個國家，她們的普選制度是一樣
的。他再進一步指出：「就算是同一個國
家，在不同的時期，它的普選也是不一
樣。」

沒有最民主 只有更民主
他續說，美國以往對白人和男性較優惠，
然而隨時間過去，漸漸地改善到現在的更公
平，但這段時間也是很長，不能一步到位，
因為這是社會進化的過程。他又舉另一個例
子，就是有研究美國憲法的人認為美國的憲
法亦不算民主，但普遍人都認為應該尊重法
律，同時再改善法律，總不能有「憲法完美
主義者」，因為世上並不存在完美。他強
調，「沒有最民主，只有更民主。」
王振民坦言，極端的行為只會帶來極端的
結果，合理的表達才會有合理的結果；社會
各界應平心靜氣，找出公因數；放棄個人利
益，為大局出發。他表示，香港已很接近普
選，大家應該高興地接受全國人大常委會的
決定。
他又舉例，有部分國家例如泰國，雖然普

選已實行了一段長時間，但至今仍經常出現
當一方勝出後，另一方就不接受結果，然後
策動群眾活動，令政局不穩，社會亦較難發
展。

勿因制度不完美便停滯
目前，香港社會不同人對政改的期望有所

不同，王振民呼籲：「也許，未來普選的最
終方案，不是你心目中最理想的方案，但是
我還是那句話，一個不完美的普選勝過沒有
普選，因為它畢竟邁出了關鍵的第一步，邁
出了這一步，我們將來還會有改善的空間，
還會發展的。我們不能因為一個方案、制度
的不完美，我們就不做事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關據鈞）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港澳基本法研
究會會長、清華大學法學院院長王振民昨日在香港出席一個新聞界活動時
指出，一個不完美的普選勝過沒有普選，只要邁出這一步，將來便會有改
善的空間。他又認為，提委會的存在是符合香港作為一個國際工商專業服
務中心為主結構的背景，特首參選人須獲提委會過半數票支持方可「出
閘」，並不是特別的要求，而是「很一般的要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關據
鈞）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港
澳基本法研究會會長、清華大學
法學院院長王振民在香港指出，
《「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
區的實踐》白皮書，只是將香港
基本法的內容歸納，並沒有超出
香港基本法範圍，而白皮書亦不
只是僅讓香港人看，讀者群也包
括希望了解香港實行「一國兩
制」情況的內地人。

全面梳理回歸後情況
王振民昨日在新聞聯舉辦的座

談會上解釋，香港基本法通過，
意味中央到回歸後的方針，有明
確的法律條文。白皮書就是在基
本法通過以後，以綜合的方式，
把香港基本法系統地表達，把香
港回歸17年來的情況全面地梳
理、總結、歸納。「白皮書沒有
超出香港基本法的範圍，並沒有
修改『一國兩制』的方針政策，
更沒有修改香港基本法，沒有取
代基本法。」

被問及有人質疑為何有香港基本法下
仍然推出白皮書，王振民說：「白皮書
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幫助香港社會，也
幫助內地社會，來了解中央這17年對香
港做了甚麼。」

他補充，其實在「一國」之下，內地
人也希望更了解「一國」之下的香港，
而且在部分香港人抱怨「一國兩制」的
同時，內地也有人就中央對香港的態度
有抱怨。「內地人抱怨的是什麼？就是
為什麼香港回歸17年，中央對香港有那
麼多的支持、那麼多的幫助。內地很多
老百姓不了解香港情況，不理解中國是
發展中國家，但卻要支持很發達的經濟
體。」

用新語言新表述方式
王振民認為，基於整個中國，包括香

港在內，很多人都對香港回歸後落實
「一國兩制」有不理解，因此白皮書不
但重申了「一國兩制」政策，而且中央
希望透過這方式跟香港和內地的民眾交
流，完整地和全面地清楚說明「一國兩
制」。「白皮書只是用了新的語言，新
的表述方式，沒有改變內容。」
另外，他亦認同香港法律界的觀點，

指出在白皮書有關「司法獨立」的爭議
上，英文版本有「翻譯的問題」，包括
「不準確」以及「漏了翻譯一些內
容」。他強調，中央也明白香港法治的
重要性，內地也向這個方向推動，因此
不可能會影響香港的法治，「再說，白
皮書發表到現在，香港的『司法獨立』
有沒有因為白皮書的發表受到影響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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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振民指出，特首參選人須獲提委會過半
數票支持方可「出閘」，並不是特別的要
求。 曾慶威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學聯意圖以罷課手段
去威脅政府和中央，但港大不少學生昨日不約而同表
示，不希望發生罷課的情況。有剛剛升讀港大的學生明
言不支持罷課，也不認同普選一定要有「公民提名」，
更重要的是普選是否符合民主程序。有三年級學生坦
言，實無罷課的必要，且大家要表達意見時也應該將影
響減到最低。有來自台灣的新生表示，自己付3倍學費
來港求學，當然不希望錯失學習的機會。

符民主程序便可
修讀經濟與金融的港大新生黃同學昨日表示，不支持

學聯的主張，亦不認同沒有「公民提名」就要罷課，
「我認為『公民提名』並非必須的，只要普選是符合民
主程序就可以了。此外，我也覺得現在講『佔中』太早
了，政改方案還未出爐，大家都不知道到底方案會是怎
樣。」同行的吳同學亦質疑罷課到底有多大作用。

質疑罷課必要性
理學院三年級生王同學昨日亦直言，罷課的舉動不可

取，「即使你想去參與『佔中』，也可以放學之後去，
大學的課堂亦沒有阻撓你，有沒有罷課的必要呢？」文
學院新生羅詠怡也不認同「佔中」、罷課這樣的抗爭手
段，希望大家可以以溫和、和平的方法去表達訴求。
來自台灣、修讀工商管理的新生張鈞傑昨日表示，來

港後才了解「佔中」的議題，自己也十分關注，感到有
點緊張，「我覺得『佔中』這樣的做法不太合適，會影
響到很多人，而且中環又是那麼核心的地方，我覺得手
段可以改變一下。」
另一位修讀會計與金融的台灣學生何洵昨日亦表示，

留意到香港的激進分子與「台獨」有連結，認為事情敏
感、複雜。對於可能開學就罷課，他們表示，自己付了3
倍學費來港求學，不希望錯失學習的機會。

港大生多不認同罷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本地
院校陸續開學，學聯卻在醞釀罷課作為
脅迫政府的手段。面對社會上激進風氣
吹入校園，香港大學校長馬斐森在昨日
舉行的港大新生入學禮上語重心長表
示，校方捍衛學生表達意見的自由，但
同時期望學生為自己的行為負責，並應
明白不是凡事都能依循自己所想的實
行，又希望學生可以和平及建設性地表
達意見。
昨日是馬斐森出任港大校長後首次主
持新生入學禮，他歡迎逾3,500名本科新
生加入成為港大的一員，並鼓勵這些大
學新鮮人善用難得的機遇，認真讀書、
盡情探索，從中學習和成長，成為表現
成熟的成年人及公民。

須為自己行為負責
就學生愈來愈勇於表達意見甚至「抗
爭」，馬斐森表示，大學會一直聆聽學
生的意見和顧慮，但並不會永遠認同學
生的觀點，「學習成為負責任公民的其
中一部分，就是要明白並非凡事都能依
循自己一套，以及要懂得透過游說和協
商尋求共識，在無法達成共識時，接納
彼此的差異、和而不同。」
他強調，大學會捍衛學生表達意見的
自由，但同時期望學生為自己的行為負
責，又提醒學生應互相尊重。
馬斐森其後回應傳媒有關「佔中」與罷

課的提問時明確表示，雖然校方重視言論
及學術自由，也會保護及尊重參與社會活
動的學生，提供適當的協助，但大學要尊
重法律，希望學生可以為自己的行為負責，
並且和平及建設性地表達意見。

罷課錯失學習機會
被問及有師生稱將參與罷課，馬斐森

指，學生有自由選擇是否上課，校方不
會強迫學生出席，但他提醒學生，如果
他們選擇不上課，將會錯失學習的機
會，當中亦可能會有一些後果。大學對
師生缺席課堂有既定規章，校方亦會如
常處理，以貫徹表達「為自己行為負
責」的訊息。
就其個人取態方面，馬斐森表示，身

為大學的領導人，他不會替任何特定立
場「坐鎮」，並希望不同的意見都可以
在大學內百花齊放、被包容及討論。
香港大學畢業生議會主席蔡秀煜亦於

昨日的入學禮上表示，希望學生多參與
社會事務，擴闊眼界，但強調並非建議
學生去罷課、要求別人辭職、「佔領」
薄扶林或中環。他又指出，大部分學生
都不是、亦毋須成為社運活躍分子。
入學禮的主禮嘉賓、渣打銀行（香港）

有限公司大中華地區行政總裁洪丕正亦勉
勵學生，不要低估自己對香港、以至人類
社會未來的影響力，「在追尋夢想的過程
中，必須要取得適當的平衡。」

港大校長籲學生和平表意見

■王同學認為沒有必要罷課。
歐陽文倩 攝

■張同學和何同學不希望錯失學習的機
會。 歐陽文倩 攝

■馬斐森希望學生和平及建設性地表達意見。
港大圖片

■羅同學希望以溫和、和平的方
法去表達訴求。 歐陽文倩 攝


